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 

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 

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深圳市海普瑞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并就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

性流动资金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额募集资金为4,852,033,490.84元，根据招股说

明书中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进度安排，公司拟分别使用人民

币8,000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40,000万元补充永久性流动资

金，用于肝素原料的采购。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

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本次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3、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48,000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

久性流动资金。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

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周海梦                   王以政                  朱中伟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